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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 函
地址：100009臺北市忠孝東路1段1號
承辦人：張瑀婕
電話：02-3356-7797
電子信箱：ycchang3@ey.gov.tw

受文者：教育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4月24日
發文字號：院臺正字第114101061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來文、「二二八事件教材著作及調查考證補助辦

法」及宣傳海報各1份　請至附件下載區(https://attachmentnew.ey.gov.tw
/attch/)以文號：1141010619 及識別碼：2FXT9B 下載檔案

主旨：函轉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「二二八事件教材著

作及調查考證補助辦法」及宣傳海報，請查照。

正本：內政部、教育部、法務部、衛生福利部、文化部、國家發展委員會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